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1年度食品技師學分班招生簡章 

訓練目標：使學員暸解食品衛生安全之ㄧ般常識，習得檢驗分析技能，有助強化食

品工廠衛生安全之控管。 

報名資格：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1. 報考食品技師者，須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

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2. 不須報考食品技師者，應年滿 18歲以上，未滿 18歲者，應分別具備

報考專科學校及大學之資格。 

食品技師應考資格如下，仍須依考選部公告之考試規則辦理：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領有
畢業證書，曾修習下列各領域相關課程，每領域至少一學科，每一學科至多採計
三學分，合計至少七學科二十學分以上，其中須包括食品加工學（含實驗或實
習）、食品化學、食品分析（含實驗或實習）、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或實習），
有證明文件者： 
（一）食品化學領域相關課程：包括食品化學、食品生物化學、生物化學、食品

添加物。 
（二）食品分析領域相關課程：包括食品分析（含實驗或實習）、食品儀器分析。 
（三）食品微生物領域相關課程：包括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或實習）、食品生

物技術、發酵學、應用微生物學。 
（四）食品加工領域相關課程：包括食品加工學（含實驗或實習）、農產製造學、

乳品加工學、肉品加工學、水產加工學、榖類加工學、蔬果加工學、烘焙
學。 

（五）食品衛生領域相關課程：包括食品品質管制、食品衛生與安全、食品工廠
管理、食品衛生法規、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六）食品工程領域相關課程：包括食品冷凍學、食品工程學、食品乾燥學、食
品脫水學、食品機械、生物統計、食品單元操作。 

（七）食品營養領域相關課程：包括營養化學、營養學、食物學原理、營養生化
學。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食品相
當科、系、組、所、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所稱相當科、系、組、
所、學程係指其所開設之必修課程符合第一款規定，且經考選部審議通過
並公告者。 

三、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以上資料係作為報名之參考，最終仍須經考選部應考資格審查通過為準。 

招生課程：食品化學、食品分析與實習、食品微生物學與實驗、生物統計學、 

食品衛生與安全、食品加工學與實驗、營養學共 7科。 

招生人數：最低開班人數為 25人，每班 50人額滿。 

報名地點：本校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中心（第一校區第四教學大樓 6樓右轉第 1間） 

洽詢電話：05-6315254   傳真電話：05-6315794 

推廣教育中心網站：https://cec.nfu.edu.tw/index_tw.php 

推廣教育中心 LINE：https://lin.ee/rtIVYzO  

※可自行輸入 ID：@670cvvws或掃瞄行動條碼→ 

推廣教育中心 FB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nfucec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20:00、週六 09:00-16:00(機動開放) 

https://cec.nfu.edu.tw/index_tw.php
https://lin.ee/rtIVYzO
https://www.facebook.com/nfucec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11年度食品技師學分班課程表 
課程授課時間表： 

暑假課程(暫訂 111.08.01 ~ 111.08.24) (遠距教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間及授課教師 學費（元） 

營養學 3 
週一至週四 18：30~21：55 (4小時) 

授課教師： 楊源昌 
7,500 

學期課程(暫訂 111.09.05 ~ 112.01.07) 
 (遠距教學，實驗課程到校實作)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間及授課教師 學費（元） 

生物統計 3 
週一 18：30~20：50 (3小時) 

授課教師：彭及忠 
7,500 

食品化學 3 
週二 18：30~20：50 (3小時) 

授課教師：江佩倫 
7,500 

食品微生物學 

與實驗 
3 

週三 18：30~20：50 (3小時) 

授課教師：彭及忠 
9,000 

食品分析與實習 3 
週四 18：30~20：50 (3小時) 

授課教師：沈振峯、楊源昌 
9,000 

食品衛生與安全 3 
週五 18：30~20：50 (3小時) 

授課教師：周文敏 
7,500 

食品加工學 

與實驗 
3 

隔週六 9：10~16：10 (6小時) 

授課教師：楊源昌 
9,000 

※本校保有調整課程、師資、開辦與否及遴選學員之權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1 年度食品技師學分班」報名表 

報名序號： 

＿＿＿＿ 

繳費編號： 

＿＿＿＿ 

□報考食品技師  □不報考食品技師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出生日期（西
元） 

 

身分證字號  

通訊 

地址 

□□□-□□ 
   

服務 

單位 

公司/機構： 連絡 

電話 

公：(   )             分機 

家：(   ) 

行動電話（必填）： 部門/職稱： 

最高 

學歷 

學  校  名  稱 科系(所)肄、畢 

  

E-mail  

課 

程 

名 

稱 

課程名稱（報名單科請勾選） 學分數 上課時間 課程費用(原價) 

□營養學（暫訂暑假上課） 3 每週一至週四18：30~21：55 7,500 

□生物統計 3 每週一 18:30-20:50 7,500 

□食品化學 3 每週二 18:30-20:50 9,000 

□食品微生物學與實驗 3 每週三 18:30-20:50 9,000 

□食品分析與實習 3 每週四 18:30-20:50 7,500 

□食品衛生與安全 3 每週五 18:30-20:50 7,500 

□食品加工學與實驗 3 隔週六 9：10~16：10 9,000 

合計 □報名全部課程 21  55,000 

※折扣優惠以原價計算（例如校友全報優惠價為 原價$57,000元*0.85=$48,450元） 

簽  認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並同

意學校退費辦法、上課注意事項及個資聲明(報名表背面)。如

有爭議，本人願依招生單位規定處理，絕無異議。 

□本人同意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以本人所提供

的個人資料確認身份、進行連絡、提供相關服務及資訊，

包括新課程之通知、製作證書、電子報或簡章發送、數據

統計及分析、服務訊息、特別活動、獎項兌換等用途，以

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本人簽章：＿＿＿＿＿＿＿ 

委託報名 

本人因無法親自報名，特委託＿＿＿＿＿＿＿君 

代辦，有關責任均由本人負責。 

 

本 人 簽 章 ：＿＿＿＿＿＿＿ 

 

受委託人簽章：＿＿＿＿＿＿＿ 

注意 
事項 

學員繳費後才算完成報名。因故無法上課時，依教育部標準退費： 
1.自報名繳費後，至開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學費90%。2.自實際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1/3者，退還
學費50%。(開班當日退還學費50%) 3.上課期間逾全期1/3者，不予退還學費。 

訊息 

取得 

□報紙廣告     □郵寄簡章     □張貼海報     □電子郵件     □本校網站 
□親友介紹     □本校師生     □來電洽詢     □其他：                  

※報名手續查核 
□學分費＿＿＿＿＿＿＿元 

□專科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備 註

說明 

□收據需開立公司名稱，請寫公司全名

【                                       】 

經辦人： 


